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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佛山照明（A 股） 粤照明 B（B 股）

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 （A 股） 20 05 41（B 股）

公告编号：2026-006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

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公司于近日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时发现公司全资子公

司佛照（海南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佛照海南公司”）在海南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滨海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

账户（以下简称“专用结算账户”）被冻结货币资金人民币 6,658,273

元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

开户主体
开户行名

称
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（元）

冻结金额

（元）
账户性质

佛照（海

南）科技

有限公司

海南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海口

滨海支行

6003322700075 119,958,273.00 6,658,273

募集资金

理财产品

专用结算

账户

注：账户余额为截至 2026年 2月 5日金额。

二、本次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原因

经公司进一步查询了解，本次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公

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佛山照明海南产业园一期”项目中工程建设总

承包方“广东中南建设有限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中南建设”）与消防

工程专业分包方“金鹏天成（北京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”（曾用名泰

通日升（北京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金鹏天成”）存在建

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金鹏天成向法院起诉中南建设及该项目业主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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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照海南公司，并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导致佛照海南公司募集

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6,658,273元募集资金被冻结。

佛照海南公司与金鹏天成并未直接签订合作协议，佛照海南公司

已于 2025年 4月底前按照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结算报告，向中南建设

足额支付工程建设费用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诉讼暂未开庭审理，

公司将在诉讼中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。

三、本次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

1、本次部分资金被冻结所涉账户为公司 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

A股股票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，该账户募集资金用于公司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佛山照明海南产业园一期”的项目建设。本次被

冻结资金 6,658,273 元，占公司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

集资金净额的 0.61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10%，占比

较小，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2025 年 4

月 23日和 2025年 5月 15日，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

议、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、终止部分募投项目

的议案》，终止了募投项目“佛山照明海南产业园一期”，剩余募集

资金继续留存于专户进行现金管理，待新的募投项目确定后，再将募

集资金转入新项目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本次被冻结资金外，该专用结算账户余额

合计人民币 113,300,000元，不存在其他受限制情形。

经自查，公司其他募集资金账户状态正常，募集资金可正常使用，

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产生重大影响，该专用结算账户对应的

募投项目已终止，上述冻结情况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2、该项保全措施系正常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，并非为法院

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。公司将依法应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

积极采取向法院申诉撤销保全或申请保全变更，以其他自有资金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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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额置换被冻结的募集资金等相关措施，通过合法合规的程序，妥善

处理该事项。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

放与使用情况，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特此公告。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年 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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